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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推動揭弊者保護法立法」工作分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1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時00分 

貳、 地點：法務部廉政署第二會議室 

參、 召集人：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肆、 分組會議成員：                      紀錄：劉瑞玲 

廉政署侯副署長寬仁、台灣民主實驗室吳執行長銘軒、

國立政治大學李副教授聖傑 

伍、 列席人員：廉政署肅貪組、台灣民主實驗室法制研究

員高世軒 

陸、 主席致詞：                         

   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之中撥冗與會，法務部與廉政

署一直積極努力推動揭弊者保護法的立法，今日為因

應「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增列「推動揭弊

者保護法立法」為承諾事項而召開，目前草案已進入

行政院審查階段，本次會議希望能強化與民間團體研

議與溝通，就承諾事項內容進行意見交流，俾利草案

後續推動。 

柒、 秘書單位報告： 

一、 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推動進程說明：（略）。 

二、 委員建議事項紀要如下： 

李副教授聖傑： 

本人參與草案研擬迄今，也受廉政署委託本草案的

專題研究，更參與多場研討會，相對於草擬初期，

近年充分實踐全民討論，配合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

會議，草案的推動受到全民的關注與期待，建議可

適時公告說明草案進程，讓民眾瞭解法務部積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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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態度，去（108）年是因立法委員改選而未能立

法完成，並非行政怠惰，且草案去年曾經立法院黨

團討論，相信今（109）年重送立法院審議，草案內

容修改幅度不大，短期內可以立法完成。 

   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謝謝李副教授的寶貴建議，行政院羅政務委員及法

務部也一直都很綿密的推動草案，採納委員建議，

本部會適時公告及說明草案的推動狀況，讓全民知

悉。 

   吳執行長銘軒： 

政府推動揭弊者保護法的立法，可加深我國接軌國

際「反貪」的目標，法務部歷年來推動草案期間，

也採行各項開放參與措施，如公開徵詢、座談會、

委託研究等，有目共睹，推動草案的進程也相當完

整。目前草案推動進度，已接近提送立法院的階段，

現階段需增加的公民參與程度較為有限，但仍可就

立法通過後提供部分建議，政府可以多做或先做的

事情，如增加公民參與，適度訪談實際案例揭弊者，

透過其親身經歷檢視揭弊保護程序之完整度；建置

科技創新服務，運用數位科技工具，例如線上舉報

專線等，完善揭弊通報流程，讓揭弊者可以知悉舉

報案件的處理進度。 

   高法制研究員世軒： 

      建議參考公、私部門過往揭弊者對本草案的建議，

模擬揭弊流程，檢視草案就身分保密及人身保護內

容，可否具體操作，同時落實全民參與及公開透明 

   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非常感謝研究員建議，雖然草案已進入行政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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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吳執行長及研究員的建議，法律是活的，將來

是要可以使用及操作的，這都是很寶貴的建議。 

   廉政署秘書單位： 

       有關資訊公開，廉政署網路有公告歷次草案版本，

及產、官、學界之學術研討會紀錄，就委員建議補

充公告草案推動進程說明部分，會盡快簽辦；另有

關邀集過往曾為揭弊之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提出建

言部分，本署曾邀集永豐金案件張晉源先生共同參

與草案研討會。 

   李副教授聖傑： 

廉政署目前公告歷次草案版本及學術研討會等紀錄，

考量歷次草案內容的修正，都是經過各機關、民眾

等各界專業及嚴密的討論，建議修改部分可僅公告

最新版本，避免徒增疑慮。 

   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同意李副教授建議，這也是今日召開會議的目的。 

   吳執行長銘軒： 

       建議朝多做或先做的角度出發，較符合開放政府的

目標，除依現行規劃的立法期程，可運用公開參與，

超前研擬相關細則。 

   侯副署長： 

感謝吳委員的建議，本署一直積極推動草案，目前

除配合行政院審查，後續配合立法院審議外，可以

做的，我們都會盡量先做，因草案弊端項目採概括

授權方式，本署可先行研擬施行細則，後階段會視

立法進度，適時邀集各目的事業機關研商弊端項目。 

   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本草案的立法過程充滿挑戰，我們會努力，本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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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最重要的就是讓草案儘速通過，但我們也

不能空等、空想，所以後階段可以研議過往揭弊者

的經驗，利用數位科技來落實揭弊者的保護機制，

委員的寶貴建議，我們都會參考，也會努力做。 

   高法制研究員世軒： 

建議可參考唐政委推廣開放的活化工具，此類工具

比公聽會的方式更能達成全民參與及廣納意見，上

屆立法院審議弊端項目範圍時，特別針對維護重大

公共利益及保護弱勢族群等議題，更需要多元的討

論、活化的工具來凝聚共識。 

   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謝謝研究員的建議，未來研擬施行細則階段會參

考運用公開參與工具。 

   吳執行長銘軒： 

        建議可以針對民眾、企業多做草案宣導，增加民

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也強化全民對草案對揭弊者

的保護措施更有安全感。 

   李副教授聖傑： 

 贊同強化私部門宣導，維持推動草案熱度，如針

對各級公立學校為宣傳，跨部會與金管會合作，

向企業推廣建置吹哨機制之相關法令遵循。 

   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 

  謝謝委員建議，法既然要推動就是要執行、要接

地氣，一定會盡量規劃預算，大力宣導。 

捌、 主席結論： 

非常感謝今日各委員提供的寶貴建議，我們都會參酌，

也都會努力做，全力達成我國開放政府的目標，經過

與會委員的共同研議，取得高度共識，確認「推動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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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者保護法立法」之承諾事項建議表所列之衡量指標，

另參採委員建議，新增公告更新草案修正內容、說明

推動進程等資料，並進行法令宣導，強化資訊公開及

民眾參與，希望可以儘速完成立法。 

玖、 散會：下午15時00分。 


